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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8-004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宁波证监局监管询问函及回复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宁波富达”）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以下简称“宁波证监局”）下发的《上市公司询问函》

（甬公司询问函 2018 年 3 号），询问函的主要内容是：“公司近日披露了《2017 年

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称业绩预亏主要原因系计提减值准备 14 亿左右，并预计影响

2017年度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0亿元左右，现将有关事项，问询如下：1、

请你公司分类别、分项目详细列示预计计提金额、原因、减值测试计算过程以及使用

主要数据及来源等。2、请你公司自查说明其他资产是否还存在减值迹象，是否已足额

计提减值。” 

现将询回内容回复如下：  

宁波证监局询问内容一：请你公司分类别、分项目详细列示预计计提金额、原因、

减值测试计算过程以及使用主要数据及来源等。 

公司回复： 

一、宁海桃源路项目 

“宁海桃源路项目”由公司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74.87%

的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宁海宁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海宁房”)开发。项目位

于宁海市桃源路，项目土地于 2010 年 12 月取得，土地面积 95.26 亩，容积率 2.35，

建设类型为普通住宅和商铺。 

该项目因政府延迟交地，公司提出退地申请。2014年度公司按照稳健性要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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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司与宁海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七章违约责任第

三十一条约定{受让人因自身原因终止该项目投资建设，向出让人提出终止履行本合同

并请求退还土地的，出让人报经原批准土地出让方案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分别按以下

约定，退还除本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

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地范围内已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可不予补偿}将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12.60亿元，扣除该合同项下宗地的定金 1.20

亿元后的余额11.40亿元，作为预计未来可流入的现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20亿元。 

因协商未果，2016 年 3月 18日公司提起诉讼（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2016-010 号临时公告）, 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立即解除宁海宁房与宁海县国土资源局之间签署的合同编号为

“3302262010A21115”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判令宁海县国土资源局向宁海宁房双倍返还定金计人民币 240，000，000 元； 

3、判令宁海县国土资源局向宁海宁房返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其余部分

计人民币 1,140,000,000 并支付该款项占用期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该利息暂

计至 2016 年 2月 29日止为人民币 359,549,005 元，之后发生的利息损失按实计至上

述价款实际返还日止； 

4、判令宁海县国土资源局赔偿宁海宁房因土地出让事项而支付的契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等实际损失计人民币 39,546,387.50元（其中，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计至 2016

年 2月，之后发生的税款损失按实计至合同解除之日）； 

5、本案诉讼费用由宁海县国土资源局承担。 

上述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1,779,095,392.50 元。 

2017 年 9月 4日，宁海宁房公司收到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6）浙 0212行

初 3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宁海宁房的全部诉讼。根据会计谨慎性原则，经征

询年报审计注册会计师意见，年末需对该地块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公司 2017-027 号临时公告）。 

2017 年宁海县土地成交市场信息如下： 

序

号 
因素\案例 土地出让一 土地出让二 土地出让三 

1 项目名称 
宁海县新城市中心区 

19-A-1 地块 
宁海县公安局北侧地块 

宁海县跃龙街道 

西门后街南地块 

2 宗地位置 桃源街道杨家村北侧 桃源北路东侧 跃龙街道城西小学南侧 

3 用途 住宅、商业用地 住宅、商业用地 住宅、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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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级别 住宅、商业用地 2 级 住宅、商业用地 2 级 住宅、商业用地 2 级 

5 使用年限（9 年） 住宅 70 年、商业 40 年 住宅 70 年、商业 40 年 住宅 70 年、商业 40 年 

6 宗地面积（㎡） 48,466  25,045  41,349  

7 总建筑面积（㎡） 106,625  60,108  74,428  

8 容积率 不大于 2.2 不大于 2.4 不大于 1.8 

9 楼面地价（元/㎡） 4,265 6,300  6,380  

10 交易日期 2017 年 6 月 29 日 2017 年 1 月 23 日 2017 年 9 月 5 日 

宁海桃源路项目采用“市场法”估测并考虑了宁海县拆迁办部分商业房回购（出

让合同约定）因素后，得到楼面地价 5,360.00 元/㎡，预计可变现净值 78,918.90万

元，扣除原账面净值 114,000万元，2017年度预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5亿元。 

二、维拉小镇三期项目 

“维拉小镇三期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

投置业”）开发。项目土地于 2010年 8月取得，土地面积 100.01亩，建筑类型为住宅

及配套，项目总可售面积 82,224.82㎡，总成本 124,125.22万元，截止 2016年末累

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8亿元。 

维拉小镇三期于 2017年 4月开盘，2017年 11月交付，截止 2017 年末交付比例

已达 80.26%，未售（包含未交付）面积 16,228.60 ㎡。由于售价未达预期，公司对未

销售部分房产采用“市场价值倒扣法”估测，根据维拉三期 2017年末实际销售的价格，

按照别墅均价 16,500 元/㎡，多层均价 12,000 元/㎡，小高层均价 14,000 元/㎡，地

下车位均价 7.5万元/个进行测算，预计销售总额 20,135.49万元，扣减相关税费后预

计可回收金额 18,695.80 万元，账面值 22,600.44 万元, 2017年度预计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0.39 亿元。 

三、江湾城项目 

江湾城项目由城投置业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海曙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发。项目土地

于 2010年 1月取得，土地面积 156.77亩，地价总额 29.25亿元，平均楼面价 7,742

元/㎡, 项目共八块土地，分期实施，建筑类型为住宅及商务金融，约 2/3 为商务金融，

公司于 2015 年度对该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96亿元。 

各地块具体信息如下： 

类别 地块 地类用途 占地面积㎡ 容积率 
可建计容 

面积 

可售面积 限高

（米） 

开发

状态 住宅 商务办公 

开发 

成本 

2-06# 商务金融 9,817.00 8.23 80,794.00   80,325.86  200 待建 

2-08# 商务金融 8,111.00 6.60 53,565.00   49,857.96  150 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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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商务金融 7,013.00 3.56 24,966.00   24,714.60  100 待建 

2-10# 商务金融 5,875.00 5.43 31,901.00   31,539.85  120 待建 

2-12# 城镇住宅 6,777.00 3.60 24,397.00 20,195.60  3,583.62  120 在建 

2-14# 
商务金融、

城镇住宅 
 23,548.00   2.73  64,286.00 

71,154.87  48,051.53  80 

在建 

2-15# 
商务金融、

城镇住宅 
31,163.00 2.05 63,884.00 在建 

开发 

产品 
2-13# 城镇住宅 12,212.00 2.80 34,194.00 31,299.36  2,411.66  100 

已竣

工 

合  计     377,987.00 122,649.83 240,485.08   

因规划设计原因分别于 2013年 12月、2014 年 3月、2016年 1月取得 2-13#、

2-14#~15#地块、2-12#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项目总可售面积 36.31 万㎡，其中住

宅 12.26万㎡，商业办公 24.05万㎡。截止 2017 年末，已签约住宅面积 7.08万㎡，

未售住宅面积 5.18万㎡，商业办公 24.05万㎡。 

江湾城项目主要为商务金融用地。2016年在去库存要求的大背景下，各地房地产

调控政策有所松动，房产市场出现回暖迹象。宁波也于 2016年 4月 1日发布了《关于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甬政发[2016]38号)：

鼓励引进企业通过市场解决商业、办公及配套用房；取消公寓式（酒店式）办公用房

销售对象仅限于企业法人的限制；引导优化产品结构，在不改变用地性质、容积率等

必要规划条件和土地出让约定前提下，允许对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类型、住房户型

做出调整。因此公司计划将商务金融用地用于开发商住房。 

2017 年初，由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出现过热现象，中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房地产市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从严调控。从 2017年 3

月份开始到 12月底，已有超百城发布 150余次楼市调控政策。宁波市调控政策也持续

升级，2017年 4月 23 日限购、限贷政策落地，2017年 10月 1日限购政策升级，按揭

政策持续收紧。2017 年宁波六区办公楼市场成交量下跌，全年成交量 22 万方，同比

下降 33%。2017 年初北京、上海相继出台力度空前的针对商业办公项目的整顿政策。

随着商住房的住宅特性被驱赶，对商住房的市场预期明显降低。 

由于政策调整，公司对未销售部分房产采用“剩余法”估测，根据 2017年末实际

销售价格测算，精装修住宅 36,000元/㎡,白坯住宅均价为 28,500元/㎡,车位 15万元

/个。根据相似地段、同等类型市场交易价格测算，办公 20,000 元/㎡，商业 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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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宁波市区同等类型办公可比市场交易信息如下： 

一、项目名称 银亿环球中心 恒泰大厦 恒泰大厦 

二、交易日期 2017 年 11 月 19 日 2017 年 10 月 19 日 2017 年 10 月 24 日 

三、房地

产状况

调整 

区位状

况调整 

位置（繁

华程度） 

位于三江口-天一，繁

华程度较好 

位于三江口-天一，繁

华程度较好 

位于三江口-天一，

繁华程度较好 

所在层数

/总层数 
20/23 5/20 6/20 

权益状

况调整 
规划条件 

规划用途为办公，容

积率为 2.0 

规划用途为办公，容

积率为 2.0 

规划用途为办公，容

积率为 2.0 

建筑物

实物状

况 

新旧程度 
建成于 2008 年，维护

保养较好 

建成于 2010 年，维护

保养较好 

建成于 2010 年，维

护保养较好 

建筑规模  
386 平方米，面积较

大 
365 平方米，面积较大 

324 平方米，面积适

中 

四、交易价格 20,000 20,000  20,000  

2017年宁波市区相似地段、同等类型商业可比市场信息如下： 

一、项目名称 南塘金茂府商铺 南塘金茂府商铺 镇明路商铺 

二、交易日期 2017 年 12 月 29 日 2017 年 12 月 26 日 2017 年 11 月 13 日 

三、房地

产状况

调整 

区位状

况调整 

位置（繁

华程度） 

位于月湖社区鄞奉片

区，繁华程度较好 

位于月湖社区鄞奉片

区，繁华程度较好 

位于月湖社区镇明

路，繁华程度较好 

所在层数

/总层数 
1-2/2 1-2/2 1-2/2 

权益状

况调整 
规划条件 规划用途为商业 规划用途为商业 规划用途为商业 

建筑物

实物状

况 

新旧程度 
建成于 2017 年，维护

保养较好 

建成于 2017 年，维护

保养较好 

建成于 2010 年，维

护保养较好 

建筑规模  
151 平方米，面积适

中 
250 平方米，面积较大 75 平方米，面积适中 

四、交易价格 27,500 22,200  25,972 

在建及待建项目部分，预计销售总额 839,114.78 万元，扣减相关成本税费后预计

可回收金额 376,565.49 万元，账面值 477,376.51 万元, 2017年度预计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10.08 亿元。 

宁波证监局询问内容二、请你公司自查说明其他资产是否还存在减值迹象，是否

已足额计提减值。 

公司回复： 

一、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存货中房地产项目占比 99%，减值项目已在问

题一进行说明。公司其他资产主要是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  

二、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为宁波市天一广场，租金收入可覆盖成本及相应税金，不

存在减值迹象。 

三、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主要为公司子公司宁波科环新型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用于日常的生产经营，科环近年一直盈利，不存在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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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其他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本公告涉及 2017 年度的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7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27 日 

 


